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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发《共青团中央关于持续深入开展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争做向上向善

好青年”主题活动的通知》的通知
共青团各市委，各大企业、高等学校团委，省直机关团工委，省国资委团委，省军区政治部组织处，武警山东省总队政治部组织处，团省委有关部室：
现将《共青团中央关于持续深入开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争做向上向善好青年”主题活动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按照通知要求，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一、提高思想认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争做向上向善好青年”主题活动是共青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广大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点工作，是榜样教育的重要载体。各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综合考虑人选情况，把真正过得硬、立得住的青年典型推荐上来，用典型的力量引导和辐射广大团员青年。
二、做好组织动员。本次活动分为组织推荐和个人自荐。组织推荐要注重与各类青年典型评选表彰活动的统筹衔接，把“向上向善好青年”推选宣传与争做最美青年、寻找乡村好青年、寻找最美青工、寻访大学生自强之星等充分结合。同时，要通过广泛宣传动员，提高广大团员青年对本次活动的知晓率和参与度，鼓励动员符合条件的青年以个人名义参与活动，扩大活动影响力和覆盖面。
三、落实工作要求。本次活动规定组织推荐和个人自荐候选人要全部通过活动官方网页( http://xsxs.cyol.com) 进行申报，请各市各单位及时关注官方网页，了解任务要求、活动进程、成果展示等情况。组织推荐要求各市团委按照每类不超过1人、总数不超过5人（已获得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荣誉的不再推荐）的要求进行推荐；其他单位择优推报1—3人。于2017年1月3日前，将人选相关材料（推荐表；个人事迹材料1500字至2000字；1寸证件照片1张，个人生活或工作照片3至5张）报送至团省委宣传部邮箱。要指导自荐人员通过网页注册填报个人信息和事迹材料，并于2017年2月10日前完成自荐人员网上申报工作。

                           共青团山东省委办公室
                             2016年12月22日
共青团中央关于持续深入开展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争做向上向善
好青年”主题活动的通知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把在青少年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不断引向深入，共青团中央决定在广大团员青年中持续深入开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向上向善好青年”主题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向上向善好青年
二、目的意义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系列重要论述和要求，充分发挥青年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发动团的各级组织、各条战线、各个系统，面向各行各业和基层一线，寻找、发现、推选一批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传播正能量的向上向善好青年，通过广泛开展主题团队日、分享团走基层、学习讨论、座谈交流、主题宣传等教育实践活动，以可亲、可信、可学的榜样力量，树立向上向善的鲜明价值导向，引领广大青少年奋发向上、崇德向善，推动全社会形成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局面。
三、活动时间
2017年1月至12月
四、活动方式及推选对象
活动采取层层推选“向上向善好青年”的方式开展。被推选对象年龄应在14至40周岁之间，侧重于来自各行各业和基层一线，政治立场坚定，个人事迹突出。主要分以下类别：
1. 爱岗敬业好青年：具有高尚职业道德，热爱本职工作，艰苦奋斗，勤恳奉献，锐意进取，争创一流，在平凡的岗位上取得不平凡的业绩。
2. 创新创业好青年：富有开拓精神，勇于创新创造，积极追求卓越，踊跃投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科学发明、技术创新、节能创效、创意开发或带动就业创业、助力扶贫脱贫等方面取得优秀成果，为推动改革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3. 诚实守信好青年：坚持诚信为本，言而有信，诚实不欺，在生产经营、工作生活和人际交往等方面信守承诺，在社会上有良好口碑和信誉。
4. 崇义友善好青年：讲公平守正义，履行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乐于助人，扶贫济困，热心公益，遵守公序良俗、倡树文明新风。在他人遇到困难和危险时能够及时挺身而出，见义勇为，伸张正义。
5. 孝老爱亲好青年：具有良好家庭美德，注重传承文明家风，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爱护子女，关爱亲人，家庭和睦，在家人或扶助对象有伤病、残疾等困难时，不离不弃，守护相助，患难与共。
五、活动安排
1. 典型推选阶段（2017年1月至3月）
各级、各系统团委于2017年1月统一启动，广泛发动各领域各行业青年参与，使活动最大限度覆盖和影响广大青年。按照“爱岗敬业好青年”“创新创业好青年”“诚实守信好青年”“崇义友善好青年”“孝老爱亲好青年”5个类别，通过团组织推荐与个人自荐相结合的方式，推选出本地区和本系统的“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候选人。
——团组织推荐：按照优中选优原则，各级团组织逐级推荐“向上向善好青年”人选，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团委、各系统团委通过活动官方网页向团中央推荐“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候选人（每类不超过1人、总数不超过5人，已获得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荣誉的不再推荐）。
——个人自荐：凡符合条件的青年可以个人名义通过活动官方网页，自行申报或推荐他人作为“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人选，按照要求填写、上传申报材料。各省级团委、系统团委负责对本地、本系统自荐人员进行审核把关，团中央将组织专业人员筛选其中的事迹突出者作为自荐候选人。
团组织推荐和个人自荐“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候选人，将全部通过活动官方网页（http://xsxs.cyol.com）进行申报（具体说明见附件），申报起止时间为2017年1月5日至2月10日。申报工作结束后，请各省级团委、系统团委登录官网账号下载并打印网页自动生成的《候选人信息汇总表》，在每一页加盖公章后传真至010—85212916。团中央将通过组织网络投票、专家评审等方式，最终产生100名事迹突出、感染力强、根植基层的“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2. 分享交流阶段（2017年4月至9月）
团中央将从百名“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中选取优秀代表，组织参加“五四”主题团日活动，开展“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分享团走基层活动，深入企业、学校、乡村、社区等基层单位，讲述青春故事，分享青春感悟，传播青春正能量。省级、地市级团委和系统团委要参照团中央的做法，邀请本地、本系统“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等青年典型组建分享团，开展走基层活动。县级团委要积极邀请青年典型开展故事分享活动，推动活动向基层延伸，影响带动更多青年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学习实践阶段（2017年9月至12月）
在团员青年中普遍开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向上向善好青年”学习讨论活动，引导青年聚焦爱岗敬业、创新创业、诚实守信、崇义友善、孝老爱亲，明确成长努力方向。各行业各领域基层团组织要结合实际和青年特点，广泛开展参观寻访、岗位建功、技能竞赛、志愿服务等实践活动，充分运用共青团微博微信、“青年之声”等新媒体平台，通过微话题讨论、微直播互动、微寄语分享等方式，大力传播各行各业青年典型的奋斗故事，广泛分享青年参与学习实践的感受，引导广大团员青年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团中央将适时面向基层征集遴选、宣传推广优秀活动案例。
六、工作要求
1. 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向上向善好青年”主题活动，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广大青少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点工作，各级团组织要高度重视，成立相关组织机构，加强对活动的领导和组织协调。
2. 精心组织，发动基层。要通过层层动员，充分调动基层和团员青年积极性，使广大团员青年关注活动、参与活动，使推选、宣传、学习、实践的过程成为教育引导团员青年的过程。要注重与各类青年典型评选表彰活动的统筹衔接，把“向上向善好青年”推选宣传与寻找乡村好青年、寻访大学生自强之星、寻找最美青工、寻找最美志愿者、寻找最美科技工作者等结合起来，使青年典型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和示范性。
3. 大力宣传，扩大影响。要广泛开展全媒体宣传，对“向上向善好青年”事迹和各地活动开展情况持续宣传报道。团中央将邀请部分“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录制《中国好青年》《青春25小时》等青年风采系列文化产品，开展“青春建功十三五”等主题宣传活动，全方位宣传展示当代青年典型的青春风采。县级以上团组织要组织本地区电视台、电台、有影响力的媒体开展合作，积极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开展宣传，在全社会营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浓厚氛围。
附件：1. 候选人申报和推选工作的说明
2. “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推选活动推荐表
共青团中央
2016年12月20日  
 

附件1
候选人申报和推选工作的说明
一、关于团组织推荐候选人
1.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团委、系统团委推荐的候选人总数不超过5名，每类不超过1名，尽量兼顾不同行业、职业领域。
2. 军队系统候选人统一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局群团处推荐，人数不超过8名。
3. 团组织推荐申报候选人，需按照活动官方网页要求，认真做好信息填报、事迹材料和照片上传等工作，于2017年2月10日前完成申报工作。
二、关于个人自荐候选人
1. 自荐人员需通过官方网页注册填报个人信息和事迹材料，并上传以下材料：一是打印网页自动生成的《个人自荐表》，经本地、本单位党组织或团组织审核并盖章后的扫描件或电子照片；二是所获得的主要荣誉证书扫描件或电子照片；三是个人事迹的媒体报道截图或链接；四是反映个人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照片。
2. 军队系统青年不参加自荐，统一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局群团处推荐。
3. 自荐人员信息填报完成后，各省级团委、系统团委负责对本地、本系统自荐人员的申报资格、个人信息、照片、事迹材料、证明材料等进行审核把关，团中央将组织专业人员筛选其中的事迹突出者作为自荐候选人。
三、关于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
1. 团组织推荐和个人自荐环节结束后，各省级团委、系统团委需登录官网账号下载并打印网页自动生成的《候选人信息汇总表》，在每一页加盖公章后传真至010-85212916。
2. 团组织推荐和个人自荐的候选人将分别接受网络投票，具体时间另行通知。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将统筹进行。
3. 各级团组织要广泛发动团员青年积极参加好青年推选和网络投票活动，用实际行动发现和推选出自己心中的“向上向善好青年”。
4. 候选人事迹是推选“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的重要评价内容，网络投票结果仅作为确定推选结果的参考但不是唯一指标，最终推选结果将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参考网络投票结果综合确定。
5. 推选过程要坚持实事求是、诚实守信，如发现候选人有弄虚作假、刷票舞弊、诬陷诽谤等行为，一经查实，取消参选资格。
附件2
“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推选活动推荐表
	姓名
	
	性别
	
	1寸照片

	所在省份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申报类别
	
	手机号码
	

	单位职务
	

	事迹
简介
	（100字至200字）

	曾获
主要
奖励
	（不超过5个）

	人选所在地或单位党组织或团组织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字：
               联系电话： 

（盖章）
                                  年月日


 共青团山东省委办公室                     2016年12月22日印发

PAGE  


